
附件1
关于调整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非居民用户销售基准价格的方案

（征求意见稿）

2025年7月7日，我局向市政府呈报了《茂名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审定启动调整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非居民用户销售基准价格相关程序的请示》（茂发改价格〔2025〕426号），同年7月11日市政府批复同意启动调价程序。我局在参考茂名市价格成本调查队《关于茂名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天然气采购价格的成本调查报告》（茂价成调〔2025〕2号）的基础上，拟定本调价方案。

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幅度

（一）目前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非居民用户销售基准价格情况

根据《茂名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的通知》（茂发改价格〔2024〕291号），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非居民用户销售基准价格为4.97元／m³,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拟调整的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非居民用户销售基准价格

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非居民用户销售基准价格拟由4.97元／m³调整为4.48元／m³，下调幅度为9.86%，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二、价格调整的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粤发改规〔2018〕10号）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气源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企业购入燃气所发生的采购成本……”。

（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第2项规定：“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及销售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三）粤发改规〔2018〕10号文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
（四）粤发改规〔2018〕10号文第十六条规定：“各地应建立管道燃气价格联动调整机制，在气源价格发生一定幅度的变化时，适时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第二十二条规定：“……按照建立并经听证的联动机制调整价格时，可以不再进行听证。”

（五）《茂名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及完善价格联动调整机制的通知》（茂发改价格〔2022〕1024号）第二点“价格联动调整机制”规定：“1.以上一年4月到当年3月底作为气源价格调整的一个时间周期，采取加权平均方法计算当年气源平均价格，加上配气价格，作为当年的销售价格实施……”
三、对社会影响分析
（一）降低下游用气企业成本、助推产业升级

对于使用天然气的下游行业，天然气价格下降将直接减轻下游用气行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使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张，进而推动行业向绿色转型迈进，同时为更多产业的聚集创造有利条件。
（二）促进产能扩张、推动就业增长

天然气价格下降后，不仅能缓解相关企业和行业的现金流压力，还能提升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其扩大产能。而产能的扩大将间接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助于维护就业市场的稳定。
（三）加速能源清洁化、改善环境质量

天然气价格下降将加速煤炭、重油等高污染能源的替代进程，吸引更多企业转向使用更清洁的天然气，这一转变将显著减少二氧化硫、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放，对改善空气质量、保障公共健康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成本调查情况

经茂名市价格成本调查队审核，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茂名市城区城镇管道天然气综合采购单价（含税和管输费）为3.397元/m³，加上0.84元/m³的配气价格后，综合销售成本为4.237元/m³。
五、执行时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15日后执行。


